Duns Scotus, John 敦司‧蘇格徒（1255/6～1308） 中世紀傑出神學家，生於蘇格蘭的敦司（Duns， 或稱Maxton-on-Tweed）。他年僅十五就被接納入方濟會（Franciscan Order{\LinkToBook:TopicID=476,Name=Franciscan Order}）；1291年被按立，然後在牛津及巴黎修習神學（1294～7）。到了1302年，他已在巴黎任教，之前還在牛津及劍橋教過書；但翌年便被迫離開巴黎，返回牛津。1304年他再度返回巴黎，不過三年後又離開，被調往科隆的方濟會研究社（Franciscan House of Studies）執教；不久就去世，年約五十三或五十四歲。
　　敦司早逝，所以從沒有寫過完整的系統神學（Summa Theologica）。他為倫巴都（Lombard{\LinkToBook:TopicID=736,Name=Lombard, Peter}）的《四部語錄》（Sententiarum Libri Quatuor）寫過兩本註解，其中一本叫做《牛津的工作》（Opus Oxoniense），是敦司最重要的作品，把他好幾種解釋倫巴都的講詞集合起來，亦算是他思想的集大成。可惜的是，他沒時間修訂這本書，這個工夫是由他的學生做的；近代學者努力要重建此本的原樣。敦司第二本重要的作品，亦很可能是他最後一本，叫做《諸疑難》（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），比前一本有條理，對了解《牛津的工作》亦很有幫助。敦司的作品不容易懂，部分原因是他的寫作風格與別人不一樣；此外亦因為他沒有時間修改。別人就因為他的作品難明，稱他為「隱晦的博士」。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和改教家，對他很不禮貌，將他敦司（Duns）的名字，改了一個同音而又帶諷刺的別名，稱他為「愚蠢的人」（dunce，本於不同意他的教義）。
　　敦司．蘇格徒既是方濟會士，就按波拿文土拉（Bonaventura{\LinkToBook:TopicID=228,Name=Bonaventura}）的奧古斯丁傳統（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，反對與他們相抗的亞里斯多德傳統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，特別是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的學說。但敦司不是一個只知遵循傳統的人，亦按亞里斯多德哲學家來批判方濟會士的思想，加以重整，就如拒絕波拿文土拉有關神的光照的理論。
　　阿奎那認為，理性與知識是走在人的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之前，理性告訴人什麼是至善，意志就跟隨這種指示而行，因此人可以運用這種理性，來解釋神的意志。敦司則強調意志的重要︰理性只能說明什麼是意志可以選擇的道路，意志要選什麼，至終仍是屬於意志的自由範圍之內。意志的自由意思是︰它並不必然跟隨理性的指示而行。
　　對敦司來說，這個分別帶來兩個重要的意義。首先是神的自由，這是他最重視的。他說，萬物的現況之所以會是這樣，不是因為理性認為這樣是最好的，然後給它們定規下來，乃是因為這是神本於祂的自由而選擇如此。但神的意志不是任意、不受限制的；舉例說，祂不能出爾反爾。神之自由有一部分是表諸祂的預定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。第一，祂預定彼得（代表被揀選的）可以進入永遠的榮耀；第二，祂賜給彼得可以達到其目的之途徑──恩典；第三，祂容許彼得與猶大（代表被棄的）犯罪；最後，彼得為神的恩典救贖，而猶大則因他仍然活在罪中而被棄，這也合乎公義的原則。
　　敦司既強調神的自由，理性與哲學的角色自然受到限制。早期護教士像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，藉理性的方法指出，道成肉身與十字架是必須發生的；敦司則認為它們之所以發生，只是神選擇它們要發生。這的確能強調神的自由，但要把與之有關的教義，從理性的角度來解釋得合理的可能，亦因而受到限制。為了解釋神的自由，敦司甚至說，就是人沒有犯罪，神的兒子照樣會成為肉身，因此道成肉身就不是由人的罪定規，而是神自由的選擇了。敦司相信理性與哲學可以證明神的存在，和祂某些屬性；但對阿奎那認為可以藉理性說明的（如神的善良、公義、憐憫及預定），敦司認為人只有透過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才能認識。我們只能藉著信心來接受這些教義，卻不能用理性證明；但敦司承認阿奎那所說的，神學的真理永遠不會與理性相違抗。
　　敦司還有一項著名的教義︰他是第一個倡導馬利亞（Mary{\LinkToBook:TopicID=772,Name=Mary}）無罪受孕說的主要神學家。在他那個時期，有關馬利亞的主要學說，都是說馬利亞懷了耶穌之後，就免除一切罪惡的玷污，卻不是在受孕之前。敦司把這潮流扭轉過來；以他這樣懷疑理性認識神的能力，卻有如此提倡，是有點不尋常的。他說，人若能免於原罪的玷污，總比後來從原罪中釋放出來更完全。耶穌既是完全的救贖者，一定能以最完全的辦法救某些人；那麼誰會比祂自己的母親更適合呢？敦司就是以馬利亞無原罪受孕，來解釋最完全的救贖，同時亦化解當時反對此說的一個理論，即說馬利亞既無原罪，就不需要救贖了。敦司說馬利亞的無原罪是完全救贖的結果。他說他所指出的無罪受孕，其實只是一個可能；並且指出，假如我們有好幾種可能，而每一個可能都與聖經的教導吻合，那麼我們就要選一個最能叫馬利亞得榮耀的教義了。這個原則（以及他的「無罪受孕說」）對後世發展馬利亞學的人，影響甚巨；毌怪乎後人亦稱敦司為「馬利亞的博士」（'Marian Doctor'）了。
　　另參︰信心與理性（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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